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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土地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時，如何辦理更正？如因登記錯誤

致受損害，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之要件為何？另如地政機關拒絕損害賠償時，受損

害人得如何救濟？請依土地法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請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，說明界址調整後土地價值有、無增減時之處理方式，

及地政機關於辦理土地界址調整標示變更後應辦理之事項。（25 分） 

三、甲乙丙為 A 地之共有人，各自之應有部分為三分之一，三人共將 A 地出租與丁建築

B 屋，後來乙丙欲出售 A 地，請問此時何人可主張優先購買權？法律依據為何？若

有權利競合應如何解決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請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，說明辦理建物合併時以何要件為限？其應附之文件為

何？又此建物之所有權人不同或設定有抵押權、不動產役權時，其辦理之方式。（25 分） 


